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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周德明 分機：2410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函請訂定「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開設

及審查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教育局一０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市教終字第一０五三

七一七九０００號函略以： 

(一)本市各社區大學每年招生兩期，每期以上課十八週為原

則，並由社區大學自行視發展需要規劃開設各類課程。

查社區大學課程分為一般性課程及專案性課程，一般性

課程係依據黃武雄教授倡議及籌設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

（文山社區大學）所創立的課程分類，並沿用至今，分

為學術、社團活動、生活藝能等三大類，並由各社區大

學依三大類課程開設原則自行開設之；專案性課程則係

指為配合政府政策之宣導，以及培養民眾公民素養之課

程。 

(二)本市社區大學發展至今，課程發展已漸趨成熟，為提供

市民系統化的學習內容引導，以符合成人學習的系統組

織原則、建立社區大學的整體特色及提升課程教學之品

質，近年來各社區大學配合中央及本府社區大學政策發

展趨勢，並依校務發展需要、社區民眾需求及地方特色，

規劃開設相關學程，惟本府對社區大學學程尚未訂定一

致性之內涵及審查程序。 

(三)為促進社區大學課程發展，該局前以九十五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北市教社字第０九五四０一六九六００號函訂定

「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作為本市十二所社區

大學課程開設及審查之規範。惟依一０一年六月十一日

制定公布之臺北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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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規定：「社區大學應設置課程審查委員會，依社會

需要及民眾之需求，規劃開設各類課程及學程，並經教

育局核准後實施。（第一項）前項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

辦法，由教育局定之。（第二項）」上開第二項規定雖授

權該局訂定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然因社區大學

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事務，涉及外部法律關係，宜由

本府訂定自治規則作為規範較為適當，爰擬訂「臺北市

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草案。 

(四)本辦法共計十五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明定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係依社會需要及

民眾需求所開設及社區大學課程之分類。 

4.第四條明定社區大學一般性課程之分類及內涵。 

5.第五條明定社區大學專案性課程之內涵。 

6.第六條明定社區大學一般性課程之開設原則。 

7.第七條明定社區大學專案性課程之開設原則。 

8.第八條明定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會之組成方式。 

9.第九條明定社區大學每年度報送課程審查之時間、程

序及應檢附資料。 

10.第十條明定社區大學課程報教育局審核之項目。 

11.第十一條明定社區大學學程之內涵及其送教育局審

核之時間與程序。 

12.第十二條明定教育局應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共

同審查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 

13.第十三條明定教育局對社區大學專案性課程及學程

得酌予經費補助。 

14.第十四條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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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十五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條文，本科除修正法規名稱、刪除第七條第二款

之專案性課程開設原則「限於學術及社團課程」並納入第

五條專案性課程之定義、第十一條第一項社區大學學程定

義移列新增第八條、增訂社區大學開設未經教育局核准之

課程或學程之法律效果（第十三條第二項）及酌作若干文

字修正外，其餘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等規定尚無不合，爰擬予同意。 

三、檢附本府教育局訂定本辦法條文草案及本科修正條文對照

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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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訂定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一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訂定條文 教育局訂定說明 法一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與

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 

名稱：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及

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 

為配合依「臺北市社區大學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

治條例）自一 O一年六月十

一日起公告施行，該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明規定，社區大

學課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

辦法，由教育局定之，茲因

社區大學課程與學程開設

及審查事務，涉及外部法律

關係，宜由本府訂定自治規

則作為規範較為適當，爰訂

定本辦法草案，並定名「臺

北市社區大學課程及學程

開設及審查辦法」。 

本辦法名稱及教

育局訂定說明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社

區大學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九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社

區大學自治條例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按本自治條例第九條規定

：「社區大學應設置課程審

查委員會，依社會需要及民

眾之需求，規劃開設各類課

本科修正條文第

十三條增訂之第

二項，因定有依

臺北市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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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學程，並經教育局核准

後實施。（第一項）前項課

程及學程開設及審查辦法

，由教育局定之。（第二項

）」本辦法既依上開第二項

規定授權訂定，爰明定本辦

法之訂定依據。 

自治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辦理之規

定，爰於本條增

訂簡稱規定，以

符法制作業體例

。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未修正。 

第三條  社區大學應依社會

需要及民眾之需求，開

設一般性課程、專案性

課程及相關學程。 

第三條  社區大學依社會需

要及民眾之需求開設一

般性課程、專案性課程

及相關學程。 

一、明定社區大學應課程及

學程係依社會需要及民眾

之需求，所開設及課程及相

關學程，之分類。並明定開

設之課程分為一般性課程

及專案性課程。 

二、 社區大學課程分為

一般性課程及專案性課程。 

參照本自治條例

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 

第四條  一般性課程分為下

列三類： 

第四條  一般性課程分下列

三類： 

一、明定社區大學一般性課

程之分類分為學術課

教育局訂定條文

及訂定說明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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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課程：指為提

升民眾學術涵養、

拓展知識廣度、培

養思考分析及理性

判斷之能力，所開

設關於人文、社會

及自然等領域之課

程。 

二 社團課程：指為培

養民眾民主素養、

發揮社會關懷、凝

聚團體意識及促進

民眾參與社區服

務，所開設關於社

區公共參與及社團

服務等性質之課

程。 

三 生活藝能課程：指

為充實民眾生活實

用知能與藝術素

一 學術課程：指為提

升民眾學術涵養，

拓展知識廣度，培

養思考分析與理性

判斷之能力，所開

設關於人文、社

會、自然等領域之

課程。 

二 社團課程：指為培

養民眾民主素養，

發揮社會關懷，凝

聚團體意識，促進

民眾參與社區服

務，所開設關於社

區公共參與及社團

服務等性質之課

程。 

三 生活藝能課程：指

為充實民眾生活實

用知能與藝術素

程、社團課程與生活藝

能課程等三類及各類

課程之內涵。 

二、本市社區大學之課程規

劃是以現代公民養成

教育為主，著重通識能

力培育與公共議題探

討。本條明定之課程分

類係依據黃武雄教授

倡議及籌設本市第一

所社區大學所創立且

沿用至今之課程分類

，分為學術、社團活動

、生活藝能等三大類，

此後即由各社區大學

依此分類原則自行開

設各項課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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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提供正當休閒

與提升生活品質，

所開設關於自我發

展、人際溝通、身

心保健及休閒運動

等類別之課程。 

養，提供正當休閒

與提升生活品質，

所開設關於自我發

展、人際溝通、身

心保健及休閒運動

等類別之課程。 

第五條  專案性課程，指為

配合政府政策宣導，培

養民眾公民素養所開設

之學術及社團課程。 

第五條  專案性課程，指為

配合政府政策之宣導，

培養民眾公民素養之課

程。 

一、明定社區大學專案性課

程之內涵。 

二、本市社區大學是以打開

「公共領域、發展民脈

」及「活化社區、重建

社會」為目的，為提升

市民參與公共議題之

知覺、意願與素養，本

局於每年度設定政策

重要發展議題，以供社

區大學開設相關課程

參考，俾引導其課程公

共化，及協助公共議題

之推廣，始符合前本市

一、將第七條第

二款所定「

限於學術及

社團課程」

之專案性課

程開設原則

併入本條專

案性課程之

定義。 

二、教育局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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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之設置目的。 

第六條  社區大學一般性課

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 符合社區大學精神

及社區文化特色。 

二 符合普世價值。 

三 符合科學原理。 

四 符合公民倫理道

德。 

五 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第六條  社區大學一般性課

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 符合社區大學精神

及社區文化特色。 

二 符應普世價值。 

三 符合科學原理。 

四 符合公民倫理道

德。 

五 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一、明定社區大學一般性課

程之開設原則。 

二、本條各款原則係參考「

臺北市社區大學課程

開設要點」（下稱「課

程開設要點」）第五點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

定定之訂定社區大學

一般性課程開設原則。 

教育局訂定條文

及訂定說明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七條  社區大學專案性課

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 依教育局設定之年

度重點政策議題。 

二 每班學員人數十人

以上。 

三 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第七條  社區大學專案性課

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 依教育局設定之年

度重點政策議題。 

二 限於學術及社團課

程。 

三 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 

四 每班學員人數十人

一、明定社區大學專案性課

程之開設原則。 

二、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及

第四款係參考「課程開

設要點」第四點與第六

點第一款及第三款規

定定之。惟本辦法修正

將專案性課程每班學

員人數下修為十人以

一、第二款刪除

，併入第五

條專案性課

程之定義。 

二、配合第六條

款次順序修

正本條款次

。 

三、教育局訂定



 9 

以上。 上，即以放寬開設人數

限制，以鼓勵社區大學

多開設優質之政策性

課程。 

三、本條第三款參酌一般性

課程開設原則定之，即

專案性課程之開設亦

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八條  社區大學之學程，

指為培養現代公民素

養，規劃社區大學課程

朝向系統化方向發展，

並以展現特定能力取向

或專業知識素養為目的

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一、本條新增，

為第十一條

第一項移列

。教育局訂

定條文第八

條經本局修

正後，已使

用學程之用

語，爰將第

十一條第一

項社區大學

學程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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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移列本

條。 

二、大學法施行

細則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

：「本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

所稱學分學

程，指發給

學分證明之

跨系、所、

院專業領域

之課程設計

及組合；所

稱學位學程

，指授予學

位之跨系、

所、院專業

領域之課程

設計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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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酌

上開規定，

就第十一條

第一項關於

社區大學學

程之定義增

訂「之課程

設計及組合

」等文字。 

第九條  社區大學應設置課

程審查委員會審查所開

設之課程及學程。 

課程審查委員會由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社區教育、課程與

教學等領域之專

家、學者。 

二 社區大學行政人員

及教師代表。 

三 社區居民代表或社

第八條  社區大學應設置課

程審查委員會審查所開

設之課程。 

其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含下列代表： 

一 社區教育、課程與

教學等領域之專

家、學者。 

二 行政及教師代表。 

三 資深學員或社區等

相關代表。 

一、明定社區大學應設置課

程審查委員會之及其

組成方式人員。 

二、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一項

明定社區大學應設置

課程審查委員會，依社

會需要及民眾之需求

，規劃開設各類課程及

學程，並經教育局核准

後實施，爰訂定本條規

定，另為兼顧社區大學

一、條次遞改。 

二、依本自治條

例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

社區大學應

設置課程審

查委員會，

規劃開設各

類課程及學

程，故本條

所定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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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大學資深學員。 課程及學程規劃之內

涵提升及社區居民之

需求，輔導其課程審查

委員會發展，第二項規

範各社區大學爰明定

課程審查委員會之組

成，應含包括社區教育

、課程與教學等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行政

及教師代表，及資深學

員或社區代表等。 

會審查之標

的，亦應包

括學程，爰

予增訂。 

三、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社區大學課程及學

程，由各社區大學課程

審查委員會就下列項目

進行審查： 

一 社會需要及民眾需

求。 

二 符合第六條至第八

條之規定。 

三 理念及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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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及內容安排之

適切性。 

五 師資背景。 

六 課程之選課要求及

收費方式。 

七 各社區大學發展政

策及特色。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應於每

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就

所開設之各期課程分別

檢具下列資料報教育局

審查： 

一 當期課程開設概況

表。 

二 下期課程開設規劃

表。 

三 課程審查委員會會

議紀錄及委員名

單。 

第九條  社區大學應分別於

每年度五月底及十一月

底就所開設之各期課程

檢具下列資料報教育局

審查： 

一 前期開設課程概況

表。 

二 當期課程開設規劃

表。 

三 社區大學課程審查

委員會議紀錄及委

員名單。 

一、依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社區大學開

設各類課程及學程應

報經教育局核准後實

施，爰明定社區大學每

年報送課程予教育局

審查之時間、程序及應

檢附資料。 

二、社區大學課程應於每年

度五月底及十一月底

報核之規定，係參考沿

襲本市社區大學課程

報核之現行實務運作

一、條次遞改。 

二、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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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訂定。 

三、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應檢

具資料係參考「課程開

設要點」第七點規定及

現行社大課程報核實

務運作而訂定，即包含

前期課程開設概況表

（含開課情形基本資

料、課程開設之優缺點

及改進措施）、當期課

程開設規劃表（含課程

名稱、目標、課程大綱

、師資簡介等資料）。 

四、為推動落實各社區大學

校內課程審查機制，輔

導其課程審查委員會

運作，第三款明定社區

大學應檢具其課程審

查委員會議紀錄及委

員名單，俾利教育局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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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提供指導建議。 

（詳見修正條文第十條） 

 

 

第十條  社區大學課程，由

教育局就下列項目進行

審核： 

一 課程符合開設原

則。 

二 課程理念與教學目

標。 

三 課程主題及內容安

排之適切性。 

四 師資背景。 

五 選課要求與收費方

式。 

一、明定教育局審核社區大

學課程教育局之應審

核之項目。 

二、本條所定之審核項目係

依社區大學課程發展

及實務需求定之，包括

是否符合課程開設原

則、課程理念與教學目

標、課程主題及內容安

排之適切性、師資背景

及選課要求與收費方

式等項目。 

一、條次遞改。 

二、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開設學

程者，應於每年十一

月底檢具學程開設計

畫書報教育局審查。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學程，

指為培養現代公民素

養，以規劃社區大學

課程朝向系統化的方

向發展，並以展現特

定能力取向或專業知

一、明定社區大學學程之內

涵定義及其每年報送

教育局審核之時間期

限與程序應備文件。 

二、本市社區大學發展至今

，課程發展已漸趨成熟

一、條次遞改。 

二、第一項移列

第八條。 

三、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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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素養為目的。 

社區大學開設學

程者，應於每年度十

一月底檢具學程開設

計畫書報教育局審

查。 

，為期提供市民系統化

的學習內容引導，以符

合成人學習的系統組

織原則、建立社區大學

的整體特色及提升課

程教學之品質，爰本條

明定社區大學學程之

開設目的及其定義。 

三、社區大學開設學程者，

應於每年度十一月底

檢具學程開設計畫書

報教育局審查。 

字修正。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課程及

學程，經教育局依第

十條第一款至第六款

規定審查核准後實

施。 

教育局應遴聘社

區教育、課程及教學

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課程及

學程審查作業，於社

區大學依第十條及十

一條規定報送教育局

後，由教育局遴聘社

區教育、課程與教學

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共同審查之。 

一、參酌課程開設要點第八

點規定及現行實務運

作方式，明定教育局應

邀集社區教育、課程及

教學等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共同審查社區

大學課程及學程。 

二、本條係參酌課程開設要

一、條次遞改。 

二、增訂第二項

，依本自治

條例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

，社區大學

規劃開設各

類課程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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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審查社區大學

課程及學程之。 

社區大學開設未

經教育局核准之課程

或學程者，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處

理。 

點第八點之規定及現

行實務運作，由遴聘社

區教育、課程與教學等

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共同審查之。 

程，應經教

育局核准後

實施。如開

設未經核准

之課程或學

程，應屬本

自治條例第

十三條所定

辦理不善之

情形，爰增

訂應依本自

治條例第十

三條規定處

理之規定，

俾違反之法

律效果得以

明確。 

三、教育局訂定

條文及訂定

說明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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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修正。 

第十四條  經教育局審查通

過之專案性課程及

學程，得酌予經費補

助。 

第十三條  經教育局審查通

過之專案性課程及

學程，得酌予經費補

助。 

一、明定教育局對審查通過

之社區大學專案性課

程及學程得酌予經費

補助。 

二、為鼓勵社區大學開設與

政府政策及公共議題

有關之專案性課程，依

據現行實務運作及「臺

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

人、公益社團法人及公

私立學校辦理社區大

學行政契約書」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約定，社

區大學配合政策所開

設之專案性課程，每年

至多得申請新臺幣二

十萬元之經費補助。 

三、又考量未來係以輔導及

鼓勵社區大學開設特

一、條次遞改。 

二、教育局訂定

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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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學程為政策趨勢，爰

訂定社區大學學程經

教育局審查通過後亦

得酌予經費補助。 

四、專案性課程及學程補助

方式，由教育局視發展

重點訂另定補助計畫

函給，俾作為本市社區

大學申請經費補助之

辦理依據。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

格式，由教育局定

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

格式，由教育局定

之。 

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教育局定之。 

條次遞改。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條次遞改。 

 


